
 

 

山西师范大学教务部 
〔2025〕3号 

关于做好 2024 级本科生调整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积极主

动性，满足学生学习兴趣和专业发展，根据《山西师范大学

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晋师校字（2017)29 号）、《山西师范

大学本科生专业调整规定》（晋师教字（2015)4号）文件精

神，现将我校 2024 级本科生调整专业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如

下： 

一、申请对象 

2024级本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名额分配 

各专业转出和接收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专业 2024 级在

校本科生数的 10%。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准许调整专业： 

1.申请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通过转

入专业的专业知识水平测试者。 



 

 

2.申请学生因公伤或患某种疾病、生理缺陷，由本校指

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并经校医院复查核实，不能在原专

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 

3.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和专业发展情况，在学生自

愿的基础上，可以适当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 

（二）申请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调整专业： 

1.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2.由低录取批次专业转为高录取批次专业者。 

3.招生类别属于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除外）及体育类或国家有明确规定者。 

4.在校期间已有一次专业调整者。 

5.公共必修课有不合格记录者。 

（三）公费师范生不允许调整专业。 

四、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学院制订细则。学院根据本通知及学院实际情况

制订《XX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于 2月 25日报教务部

教务科备案，并在学院网站上公布。 

（二）学生提交申请（2月 26日-2 月 27日） 

1.学生下载填写《山西师范大学专业调整申请表》（可

在教务部官网“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2.将填写好的《申请表》及相关支撑材料（诊断证明等）



 

 

交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 

（三）转出学院审核（2月 28日-3 月 2日） 

1.学生所在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综合审查，符合

转出规定的，在《山西师范大学专业调整申请表》上签署意

见，并将通过审核的拟转出学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主页公示。 

2.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转出学生《申请表》及相关支

撑材料（诊断证明等）签字盖章后交教务部教务科。 

（四）转入学院审核（3月 3日-3 月 5日） 

1.拟接收学院按照本学院转专业工作细则，审核学生申

请资格，组织考核。考核结束后，将拟接收学生名单在学院

网站主页上公示。 

2.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接收学生《申请表》及申请材

料签字盖章后交教务部教务科。 

（五）教务部审核公示（3月 7日前） 

教务部汇总并审核拟转专业名单，报学校转专业工作组

审定；审定后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学生进入转入专

业学习。 

五、其他事项 

（一）教务部根据转专业名单在学籍管理系统中对转专

业学生专业信息进行变更。 

（二）转专业学生于批准后的当前学期进入转入专业学



 

 

习。 

（三）转专业学生的学分、毕业、学士学位授予等要求，

按照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如果因转专业导致学习

困难而最终不能毕业的，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学生转入新专业后，需补修转入专业已开设的专

业必修课。原专业已修课程的学习要求不低于转入专业相同

课程学习要求的，可以冲抵转入专业的该门课程。 

（五）学生经批准转专业后，一律按转入专业同年级收

费标准缴纳学费。 

（六）师范专业学生转入非师范专业后，从转入的下一

学期起，不再享受师范生助学金待遇；非师范生转入师范专

业后，从转入的下一学期起，享受师范生助学金待遇。 

（七）各转入学院在考核录取环节中应注意相关资料的

留存，做好痕迹管理以备查。教务部将对本次本科生调整专

业工作全程监督。如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可向教务部反映，联

系电话：0351-2051071（教务部教务科）。 

教务部 

2025年 2 月 24日 


